上海政法学院新建学生公寓工程项目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

报告编制询价文件

建设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代建单位：上海上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上海政法学院相关招标采购规章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就《上海政法学院新建学生公寓工程项目》卫生验收所需报告编制服务进行询价，邀请合格报价单位参与报价，择优选定。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政法学院新建学生公寓工程项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报告编制。

（2）实施主体：上海政法学院。 

（3）建设地点：松江区泗陈公路 5488 号上海政法学院校区内。 

（4）建设内容：新建学生公寓及附属用房、地下车库，并同步实施相应室外总体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按19780平方米控制，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636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420平方米。
二、服务内容

对上海政法学院新建学生公寓工程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报告编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对项目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出具评价报告。
三、项目预算

本项目预算为：6万元。

四、完成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完成评价与检测并提交通过专家评审的评价报告。
五、付款
提交通过专家评审的评价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六、资格要求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 投标单位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投标，须提供相关证明；

3.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的经营范围；

4.具有相关计量认证资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技术要求

1.  主要编制内容

1.1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竣工验收主要依据

《上海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0号）第七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在竣工验收阶段提交的材料中，包含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报告的内容。卫生学评价报告应当由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能力的卫生学评价机构出具。

《关于发布〈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等3项卫生行业标准通告》（卫通〔2012〕16号）发布卫生行业标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394-2012）。其第5章规定：应建立集中空调系统卫生档案，档案应包括卫生学检测或评价报告书内容。
《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项目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2019年版）〉的通知》（沪卫计监督〔2019〕2号，以下简称“《规范》”）中规定：相关公共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参照《规范》出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报告。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参照《规范》，对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核中相关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报告进行审核。
2.  编制成果要求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结论如下：
1.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风系统、水系统的卫生设计是否符合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要求；

2.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管理制度、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和卫生档案等内容是否符合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要求；

3.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易引起污染的部位或部件卫生状况、卫生指标检测结果是否符合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要求。
八、响应文件的内容和要求

1.  报价函；

    2.  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及资质复印件；

3.  其他有必要说明情况。

九、报价文件编制要求

1. 报价文件一式_叁_份。

2. 报价文件封面及报价清单应加盖投标人公章。
附件1
报价一览表（格式）
报价人名称：＿＿＿＿＿＿＿＿＿ 
                                        货币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报价（包括所有采购内容）
	小写
	

	
	大写
	

	交付时间
	


注：以上报价包含本项目产生的所有费用。
报价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服务报告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报价人对采购项目总体需求的理解。
2. 对如何及时完成的本项目服务内容进行阐述，须包括所承诺的时间进度、服务质量控制的主要保证措施等。
3. 本项目工作小组人员配置表，包括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简历。
4. 类似项目业绩和经验。
5. 报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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